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股

东会”）于 2025年6月26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 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
月26日9:15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兴路6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B座1701-1703
室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飞霖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149,652,292股，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79人，代表股份
395,889,4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435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10,183,3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8.282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6人，代表股份185,706,04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6.1532％。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陈飞霖先生、张景春先生、陈美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具体表决如下：
1.01、审议通过《选举陈飞霖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6,12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2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692,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1.896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2、审议通过《选举张景春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6,094,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422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3,666,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1.871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1.03、审议通过《选举陈美玲女士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4,539,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02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111,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368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吴树满先生、侯卫和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具体表决如下：

2.01、审议通过《选举吴树满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4,510,4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021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08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340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02、审议通过《选举侯卫和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4,511,2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022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083,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50.341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韩蔚、刁雁蓉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957,931,23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5,793,123.7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

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

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一62634712、62665086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C座H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
348,258,322

77.70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隽女士主

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郑英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卞

秋莎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刘林鹤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4,102
比例（%）

99.9815

反对

票数

30,520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09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4,102
比例（%）

99.9815

反对

票数

29,620
比例（%）

0.0085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01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3,002
比例（%）

99.9812

反对

票数

29,52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104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5,502
比例（%）

99.9819

反对

票数

29,120
比例（%）

0.0083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09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88,902
比例（%）

99.9800

反对

票数

35,720
比例（%）

0.0102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4,202
比例（%）

99.9815

反对

票数

30,420
比例（%）

0.0087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098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968,385
比例（%）

99.8379

反对

票数

27,920
比例（%）

0.0734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887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5,102
比例（%）

99.9818

反对

票数

28,020
比例（%）

0.0080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102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3,702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29,420
比例（%）

0.0084

弃权

票数

35,200
比例（%）

0.010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8,197,522
比例（%）

99.9825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09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 2025 年中期
现金分红事项的
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 于 预 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限额的议案》

《关于审议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审议监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7,960,585

37,965,885

37,968,385

37,966,785

37,965,385

37,969,205

比例（%）

99.8174

99.8313

99.8379

99.8337

99.8300

99.8401

反对

票数

35,720

30,420

27,920

28,020

29,420

27,100

比例（%）

0.0939

0.0799

0.0734

0.0736

0.0773

0.0712

弃权

票数

33,700

33,700

33,700

35,200

35,200

33,700

比例（%）

0.0887

0.0888

0.0887

0.0927

0.0927

0.08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2、3、4、5、6、7、8、9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10,228,317股，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故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张倩、李琳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25-016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瞿磊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视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瞿磊先

生拟向安徽盛视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无偿捐赠8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31%；

2.本次捐赠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瞿磊先生未在基金会担任任何职务，与基金会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一、捐赠的基本情况
为践行企业家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瞿磊先生近日与

基金会签署了《股份捐赠协议书》（以下简称“《捐赠协议》”），瞿磊先生拟向基金会无偿捐赠
80万股公司股份。本次捐赠的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和其孳生的资本公
积转增的股份，且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捐赠将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进行。捐赠完成后，
基金会持有公司8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31%。

二、受赠方介绍
1.名称：安徽盛视公益基金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40000MJA540426Y
3.社会组织类型：基金会（慈善组织）
4.法定代表人：戴邦武
5.成立日期：2023年8月22日
6.注册资金：200万元人民币
7.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与长安路交口协创物联网产业园B栋102
8.业务范围：扶贫济困、救灾、助医助学、助教助残；资助孵化科技项目、技术研究、成果转

化、技术推广及合作交流、文化传承等；其他公益活动
9.登记机关：安徽省民政厅
10.基金会的资金使用将接受安徽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三、捐赠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瞿磊
乙方：安徽盛视公益基金会
协议主要条款：
1.甲方向乙方无偿捐赠其持有的盛视科技股票（股票代码：002990，证券简称：盛视科

技），捐赠数量为800,000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用于乙方根据其业务范围开展各类公
益慈善活动的支出。乙方获赠股票的减持、分红等收益均须全部用于协议约定的用途，甲方
有权对乙方使用受赠财产的情况进行监督。

2.股份过户相关
（1）捐赠证券的过户登记手续需遵守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瞿磊先生做出

的公开承诺要求，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捐赠证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过户登记，则协议捐赠证券的交割

手续即告完成，乙方成为捐赠证券的合法所有权人。
3.声明、承诺及保证
（1）甲方的声明、承诺及保证
1）甲方保证所捐赠的证券是其所有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其对该资产享有的权利无任

何负担或瑕疵，有权通过签订协议对捐赠证券进行捐赠；
2）甲方保证捐赠标的证券不是任何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纠纷的涉争财产；捐赠标的证

券上不存在任何质押、代持或其他权利限制；捐赠标的证券未被有权机关采取冻结等强制措
施；

3）甲方保证协议约定的捐赠行为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2）乙方的声明、承诺及保证
1）乙方保证是持有捐赠证券的适格主体，能够承接捐赠证券成为目标公司股东；
2）乙方保证利用受赠的捐赠证券更好地推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开展。
4.捐赠人及受赠人应履行的法定义务
（1）鉴于捐赠的标的证券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并交易的股票，捐赠人为盛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股票代码：002990）的持有人，协议约定的捐赠行为，以及受赠人对捐赠标的
证券的后续管理及使用行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规定。受赠人对于受赠股份的减持，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民政部门有关慈善捐赠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捐赠人同意受赠人在受赠人网站及其他媒体上公开协议约定的捐赠行
为以及捐赠标的财产的后续管理及使用情况，如项目信息、年度报告、活动公告及宣传报道
等。

5.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本次捐赠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捐赠前后，瞿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瞿磊

舟山智能人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舟山云智慧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本次捐赠前

持股数量（万股）

16,100.00
1,060.13
847.75

18,007.88

持股比例

61.61%
4.06%
3.24%

68.91%

本次捐赠后

持股数量（万股）

16,020.00
1,060.13
847.75

17,927.88

持股比例

61.31%
4.06%
3.24%

68.61%
注：以上持股比例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数量计算，捐赠股份交割后实际持股比

例以办理交割时公司总股本数量计算为准。以上计算的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导致。
五、本次捐赠股份涉及的承诺事项说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瞿磊就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盛视科技

的股份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事宜，承诺如下：
1.盛视科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自盛视科技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盛视科技股
份，也不由盛视科技回购该等股份。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自股份承诺锁定
期结束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00%；本人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50.00%。

2.本人将按照盛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出具的各项承诺
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盛视科技股票。
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人可作出减持股份的决定。本人在限售期满后第一年减持所持有
的盛视科技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10.00%，在限售期满后
第二年减持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数量总计不超过20.00%。本人减持所持有的
盛视科技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其中：①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②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③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
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本人在盛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盛视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盛视科技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个
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
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截至本公告日，瞿磊先生未违反上述承诺。
六、其他说明
1.本次捐赠事项的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方所作承诺的情形。

2.瞿磊先生未在基金会担任任何职务，与基金会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3.本次捐赠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捐赠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捐赠事项尚需在民政部门指定的信息平台完成公

示程序。
5.捐赠完成后，瞿磊先生及基金会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6.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作出的相关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份捐赠协议书》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90 证券简称：盛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偿捐赠部分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2,589,42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05,676,280股扣除回

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589,420股后的股数303,086,8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5,154,343.0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

配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

分红金额=本次每 10股实际现金分红金额*本次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公司总股本=
（0.50*303,086,860）/305,676,280=0.495764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95764元/股。

一、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公司2024年度按照总股本305,
676,280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589,420股后的股数303,086,86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5,154,343.00元（含税）。本年度不分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

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情形时，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金额不变的原则，在利润分配实

施时按公司最新总股本计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2、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预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股东大会通过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589,420股后

的303,086,8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账号

02*****722
02*****859

股东名称

魏晓林

喻英莲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6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3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因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589,42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本次每10股实际现

金分红金额*本次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公司总股本=（0.50*303,086,860）/305,676,280=
0.495764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95764元/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杨浩

3、咨询电话：028-87078355
4、咨询传真：028-87072857
八、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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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关于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2ml：磷酸二氢钾0.448g与磷酸氢二钾（按K2HPO4计）0.472g）
1、药品名称：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2ml：磷酸二氢钾0.448g与磷酸氢二钾（按K2HPO4计）0.472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受理号：CYHB2450293
6、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03691
7、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5ml：磷酸二氢钾1.12g和磷酸氢二钾（按K2HPO4计）1.18g）
1、药品名称：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5ml：磷酸二氢钾1.12g和磷酸氢二钾（按K2HPO4计）1.18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5、受理号：CYHB2450294

6、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8115
7、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批准本品的补充申请，核发药品批准文号，
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简介
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作为磷补充剂，主要用于：1、当口服或肠内营养无法进行、不足或有

禁忌时，用于纠正成人和儿童患者的低磷血症；2、当口服或肠内营养无法进行、不足或有禁忌
时，用于成人和儿童患者的肠外营养。磷参与糖代谢中的糖磷酸化，构成膜成份中的磷脂质，
是组成细胞内RNA、DNA及许多辅酶的重要成份之一。磷还参与能量的贮藏转换、输送及体
液缓冲机能的调节。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

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公司的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将有利于该产品未来的市场销售和市场竞争。公司的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新增规格进一步
丰富了公司制剂产品品种，对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有着积极意义。

由于医药产品的特点，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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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凤起东路8号404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6
2,008,234,509

83.51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坚群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利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05,946,509
比例（%）

99.8860

反对

票数

2,171,300
比例（%）

0.1081

弃权

票数

116,700
比例（%）

0.00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债
券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946,509

比例（%）

98.3205

反对

票数

2,171,300
比例（%）

1.5937

弃权

票数

116,700
比例（%）

0.08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鉴雨、王佳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中伦（杭州）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

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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